 汶上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行政执法公开、公平、公正，切实提升行政执法公信力，根据《山东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规定，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公示，是指自然资源部门通过一定载体和方式，将本单位行政执法主体、人员、职责、权限、依据、程序、结果、监督方式、救济途径等行政执法信息，在行政执法事前、事中和事后环节，主动向当事人或者社会公众公开、公布有关行政执法信息，自觉接受监督的活动。
第三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公示应当遵循“谁执法谁公开”的原则，及时准确公开行政执法事前、事中和事后信息。
第四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事前公开信息由局信息中心负责公开，具体包括：
（一）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主体公开信息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单位职能、执法机构、法制审核机构、管辖范围、执法区域、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等；
（二）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人员公开信息包括行政执法人员姓名、单位、职务、岗位职责、执法类型、证件编号和有效期等；
（三）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事项公开信息包括行政执法权责清单、执法项目名称、承办机构、设定依据、行政裁量权适用规则和裁量基准、委托执法协议书等；
（四）自然资源行政执法程序公开信息包括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行政执法流程图，服务指南等；
（五）救济方式公开信息包括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法定权利和救济途径；
（六）监督方式公开信息包括接受举报投诉的电话、地址、邮编、电子邮箱及网上投诉方式等内容；
（七）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事前公开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事中公开信息由局信息中心负责公开，具体包括：
（一）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现场检查、调查取证、证据保存、送达执法文书等直接面对行政相对人的执法活动时，应当主动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
（二）自然资源执法人员应依法告知当事人行政执法决定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结论，享有陈述、申辩、听证、回避、救济和依法配合执法等权利义务；
（三）办公场所应设置公示牌、工作人员岗位职责、材料示范文本、咨询服务、投诉举报、办公时间、办公电话等；
（四）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需要事中公开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事后公开信息由局信息中心负责公开，具体包括：
（一）行政处罚决定；
（二）重大自然资源违法案件；
（三）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数据等；
（四）需依法事后公开的信息。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信息，不予公开：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
（二）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
（三）涉及他人身份、通讯、健康、婚姻、家庭、财产状况以及行政相对人是未成年人等的个人隐私信息；
（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上述第二、三款信息，经权利人书面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公开。
第八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结论公开可以采取信息摘要或者全文公开的方式。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信息摘要公开的，应当公开行政执法决定书的文号、案件名称、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简要违法事实、法律依据、执法结论、执法机关名称、日期等。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信息全文公开的，应当隐去法定代表人以外的自然人名字，自然人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通讯方式、银行账号、权属证书编号，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权属证书编号、财产状况等。
第九条 自然资源行政执法信息除在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行政执法信息公示统一平台公布外，还要在通过局门户网站、发布行政执法信息。
第十条 依据本办法第五条和第六条应当公开的行政执法信息，应当自行政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要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但法律、行政法规等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已经公开的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决定出现被依法撤销、变更、确认违法等情形的，应当及时从信息公示平台撤回原行政执法决定信息并且在前述情形发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变更后的行政执法信息，并作出必要说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公开信息不准确的，有权要求实施公开的行政执法机关予以更正，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在收到其请求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
第十二条 本单位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在本单位门户网站或者本级政府指定的平台，公开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数据。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